
 
 

 

 
  

 

 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面人士/團體

對《基本法》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� 

A. 原則問題

原則問題 黎時煖先生意見� 

A1.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能符合《基本法》中有關中
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中的原則： 

(1)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� (見《基本法》第一
條）？� 

(2)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（見《基本法》第
十二條）？� 

(3)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，既對中央人民政
府負責，又對香港特區負責（見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

及四十五條）？� 

z 毫無疑問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領土。� 

z 香港特區權力來自中央，當然直轄中央人民政府。� 

z 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及香港特區管治負責

乃屬理所當然。� 

z 希望政府定期向市民宣傳正確政治意識，以抗衡社

會負面誤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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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問題 黎時煖先生意見� 

A2.  就「實際情況」和「循序漸進」兩個原則，你認為� : 

(1)「實際情況」應包含什麼？� 

(2)「循序漸進」應如何理解？� 

z 政制發展若果要理想成功，必須經過教育的進程。

首先要提高選民對選舉權的高度重視，以及對投票

權的高度責任感，特別是要對《基本法》有充分理

解。� 

z 認為政制發展問題「欲速則不達」。必須檢討社會實

際的情況，包括要有高質素的參與政黨，和要有成

熟民主教育的市民，然後才考慮怎樣的政制進度才

能符合香港最佳的利益。� 

A3. 根據姬鵬飛主任在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說明，
你認為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才能: 

(1)「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」？ 

(2)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」？� 

z 選舉團成員已能包括各行業之代表，自當已兼顧社

會各階層之利益。� 

z 避免太政治化，社會才能安定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

濟發展。� 

z 絕大多數港人並不熱衷政治，只全意發展經濟。


